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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晓沃环保工程股份公司关联交易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4 年 4 月 1 日，天津晓沃环保工程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孙雷宇先生租赁房屋，房屋位置位于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235

号河川大厦 A 座写字楼 10A10B。租期三年，租金合计 720,000.00 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5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补充审议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制度》，上述议

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孙雷宇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天香水畔 16-4 

关联关系：孙雷宇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信用情况：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3)津 0104 执 7193 号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孙雷宇偿还原告顾时卉欠款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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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孙雷宇给付原告顾时卉 2021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利息 52000 元；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

告孙雷宇以 400,000 元为基数，按照月息 1%标准给付原告顾时卉自 2023 年 1 月

31 日至实际还款完毕之日的逾期利息；四、驳回原告顾时卉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

收取 4040 元，保全费 2770 元，由被告孙雷宇负担。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

被告孙雷宇直接给付原告顾时卉。 

(2025)津 0111 执恢 2125 号 

一、被告天津大地蓝天能源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原告天津西青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

4306922.33 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15 日),自 2021 年 12 月 16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二、被告孙雷宇、孙乐央、孙英凯、陈

多多、邢鹏、邓琳琳对第一项判决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如被告天津

大地蓝天能源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到期不能清偿上述债务，原告有权就被告孙雷宇

名下的天津晓沃环保工程股份公司的股权以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质

押担保范围内优先受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20628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25628 元，

由被告天津大地蓝天能源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被告孙雷宇、孙乐央、孙英凯、

陈多多、邢鹏、邓琳琳承担连带责任（此款原告已经垫付，被告应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2025)津 0116 执 10981 号 

一、被告孙雷宇、陈多多于 2025 年 5 月 19 日前共同偿还原告霍洪林借款

450000 元。二、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7979 元，由被告孙雷宇、陈多多共同担负（此

款于 2025 年 5 月 19 日前给付原告）。三、原告霍洪林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双方就本案别无其他纠纷。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本调解

协议经各方当事人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本院予以确认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本

调解书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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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履行的，应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

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执行立案后，人民法院可立

即查封、扣押、冻结相关当事人名下财产，并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罚款、司法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联方孙雷宇作为失信执行人对公司经营及此次交易不存在不利影响。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上述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及关联租赁，价格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平合理。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及关联租赁，定价公允，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会造 成影响，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天津晓沃环保工程股份公司由于经营需要，向孙雷宇先生租赁其坐落于天津

市和平区南京路 235 号河川大厦 A 座写字楼 10A10B。租期三年，租金合计

720,000.00 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着供公司经营发展战略需要。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不存在任何不利影响，不存在任何风险。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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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促进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天津晓沃环保工程股份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天津晓沃环保工程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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